
 

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（2003）56 号文件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

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，我们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 

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。 

一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问题。  

二、担保情况： 

1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除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外，公司无对外担

保； 

2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（单位：万

元）： 

担保对象 担保主体 
担保 

总额度 

2011 年底 

担保余额 

2011 年度 

累计发生额 
担保类型 

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

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 
本公司 10,000 6,378.82 9,545.69 贷款、承兑汇票 

合计 -  6,378.82 9,545.69 - 

备注：合计金额中，外汇金额均按照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。 

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公司为

其提供担保的事项均经过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。 

对于上述担保，我们认为：为充分发挥公司的整体优势，节约财务费用，满

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，公司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，规范操作对控股子

公司的银行担保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影响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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